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市新北区市政绿化管理所： 

你单位报送的粤海工业园常州滨江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东经六路（环保八路-兴隆路北）、新万家河桥（编号：2025SS129~SS130）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11月26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S129~SS130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市 政 工 程 道 路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粤海工业园常州滨江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东经六路（环保八路-兴隆路北）、新万家河桥

	审查人
	史夕金
	
	审查号
	10051-R1004
	联系电话
	13057100064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1、本项目车行道路面结构中沥青混凝土均采用了SBS改性沥青，设计总说明（六）中3.5（1）当天气温最低温度不低于5℃，方可摊铺沥青混合料，违反《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GB55011-2021）5.0.11条中“热拌改性沥青混合料施工环境温度不应低于10℃”的规定。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设计总说明（二）图，第二部分1、平面中缺少圆曲线半径、加宽设置标准的相关设计内容。

2、平面图、纵断面图中缺少平面圆曲线各特征点的桩号及对应高程等设计内容表达。

3、本项目岩土工程勘探报告对道路沿线河塘底部淤泥详细测量厚度为0.3—1.5m，工程量表中缺少清淤的具体工程数量。

4、缺少道路平面300m半径圆曲线加宽过渡段的平面线形设计内容。
（注：根据规定，以上同意整改的内容，涉及原设计施工图纸要变动的，需同时出设计变更通知书，附在整改报审单后面。）



	设计人
	薛科进
	工程规模
	城市支路：长度919m，宽度20m。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1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桥 梁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粤海工业园常州滨江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新万家河桥

	审查人
	孙坚
	
	审查号
	10051-B1011
	联系电话
	13813684705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桥梁设计总说明》七、主要材料中：普通钢筋、预应力钢筋采用规范为过期规范，应更新。

2、《桥台构造图》：“桥台横断面图”及说明中均有垫石标注，桥台配筋图中未见垫石配筋。
3、计算书中沿河驳岸抗滑系数1.302，没有留富裕量，驳岸后趾填土高度较高，建议优化驳岸断面，抗滑计算留有一定安全富裕量。


	设计人
	黄广武
	工程规模
	单跨20米简支梁桥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粤海工业园常州滨江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东经六路（环保八路-兴隆路北）、新万家河桥

	审查人
	唐俊华
	
	审查号
	10051-W1001
	联系电话
	88169832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祝欣
	专业负责人
	张可可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

	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粤海工业园常州滨江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东经六路（环保八路-兴隆路北）、新万家河桥

	审查人
	袁蓓
	
	审查号
	10051-S1016
	联系电话
	8661991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总说明设计依据中《砼规》、《抗规》规范名称及版本号有误，请核。
2、明确正负零标高，并复核抗浮设计水位取值不应低于设计防洪水位。



	设计人
	曾少林
	注册人
	左胜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计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市 政 工 程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粤海工业园常州滨江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东经六路（环保八路-兴隆路北）、新万家河桥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设计人
	祝欣
	专业负责人
	张可可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负责人：
                                      日期：2025年11月26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